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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河东新区
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加强河东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社会监督，鼓励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并排除重大事故隐患，制止和惩处违法行为，根据《遂宁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遂府办发〔2019〕1号，见附件1）文件精神，结合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遂宁市河东新区为更好的贯彻执行2019年2月16日实施的《遂宁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遂府办发〔2019〕1号，以下简称《奖励办法》，新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根据各自情况制定本部门的贯彻实施方案。
第二条  《奖励办法》适用于河东新区行政区域内所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核查和奖励事项。
第三条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以下统称“举报人”）有权向河东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河东新区行政区域内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河东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是指遂宁市应急管理局河东新区分局；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是指发展改革局、经济合作局、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建设与交通运输局、河东消防救援大队、公安分局等部门 。
第四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大力宣传《奖励办法》，为各自行业领域内重点企事业单位制作宣传举报公示牌（见附件2）公布举报方式和举报电话。
第五条  举报奖励资金由河东新区财政部门保障，列入新区财政预算。举报奖励资金专款专用、管用分离，按照《奖励办法》规定，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责奖励资金申报和发放，财政金融国资管理局负责奖励资金保障和保管。管委会分管安全的领导和分管财政的领导负责联合审批。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举报事项认真查处后向财政部门申请奖励资金，财政部门根据审签手续划拨奖励资金到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部门的对公账户，各部门负责奖励资金的发放。
第六条  本实施指南所涉及的判定标准按照附件《奖励办法》中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举报人可以通过拨打政府服务热线“12345”、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特服电话“12350”或以书信、电子邮件、传真、走访等方式举报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也可以向河东新区应急管理分局和其它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直接举报，办公地址：遂宁市河东新区灵云路1号以及仁里镇涪园路9号，邮编：629000，电话：0825－2321509，电子邮箱：1640828692@qq.com。
第八条  接到举报的部门要对举报事由进行登记，填制《遂宁市河东新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受理登记表》（见附件3），提出初步建议，报管委会分管安全的领导批示并明确调查处理部门。
第九条  调查处理部门对举报内容按照法定审理程序对案件调查作出结论意见或处理决定后，填制《遂宁市河东新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调查处理情况登记表》（见附件4），对举报内容经调查与事实不符的，报管委会分管安全的领导批示后作出不予奖励决定，并由调查处理部门将决定反馈给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经调查与事实相符的，新区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按《奖励办法》组织研究讨论，提出给予奖励决定建议，报请管委会分管安全的领导和管委会分管财政的领导联合批示后作出给予奖励决定，奖励金额数额较大的按照新区财政审批要求，逐级报管委会主要领导审批，并由各单位的财务工作人员将决定反馈给举报人。
第十条  奖励决定作出后，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财务工作人员填制《遂宁市河东新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资金申请表》（见附件5），先报请单位主要领导审核，再按照“第五条”相关规定申请奖励资金，并按以下方式实施发放：
（一）举报人自愿到场领取奖金的，按程序审核，并核对领款人身份，由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财务工作人员向领款人提供的本人银行卡账号转账存入奖金。
（二）举报人不愿意到场领取奖金的，由举报人以书信、邮件、电话方式向办理案件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告知本人收款账号。办理案件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完善奖金申报材料，注明举报人电话号码、提供的指定账号及具体日期等事项，经审核、批示后，由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财务工作人员直接向举报人银行账户转账存入奖金。
第十一条   举报奖励流程（见附件6）。
第十二条  负责调查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及时将举报调查处理结果归档，做好相关统计工作，每半年报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第十三条  参与举报处理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有关信息、举报内容和奖励等情况，违者将报请监察部门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1.修订后的《遂宁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                          （遂府办发〔2019〕1号）
2.遂宁市河东新区行业领域重点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公示牌
      3.遂宁市河东新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受理登记表
      4.遂宁市河东新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调查处理情况登记表
      5.遂宁市河东新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资金申请表
6.遂宁市河东新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流奖励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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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遂宁市河东新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公示牌
举报受理电话：
1.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特服电话：12350
2.政府服务热线：12345
3.遂宁市应急管理局河东新区分局：0825-2321509
  地址：河东新区灵云路1号
4.行业部门：（      ）：电话：0825-
  地址：
举报受理邮箱：
5.遂宁市应急管理局河东新区分局：1640828692@qq.com
6.行业部门：（     ）：      @qq.com

附件3
遂宁市河东新区
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受理登记表
编 号：                    
	接报
基本
信息
	接 报 单 位
	

	
	接 报 时 间
	

	
	接 报 方 式
	

	
	接报人姓名职务
	

	举报
基本
信息
	举报人姓名
	

	
	证件类型
及号码
	

	
	籍  贯
	

	
	联系方式
	

	举报
内容
概述
	

	接报单位意见：

	安委会领导批示：


注：本表一式两份，分别本单位留存、新区安委办留存。
附件4
遂宁市河东新区
安全生产领域举报调查处理情况登记表
编 号：                    
	调查
处理
基本
信息
	举报受理编号
	

	
	调查处理单位
	

	
	调查联系人
姓名职务
	

	
	联系电话
	

	调查
处理
情况
概要
	

	举报
奖励
决定
	调查单位意见
	

	
	业务分管
领导批示

	

	
	分管安全工作的领导批示
	


注：本表一式两份，分别本单位留存、新区安委办留存
附件5

河东新区
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资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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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一式两份，分别本单位留存、新区财政局部门对口管理科室留存。
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责
奖励资金发放








反






馈

电话、书信、电子邮件、传真、走访、现场直接举报
安全生产领域举报信息
安全隐患举报人
附件6


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发展改革局、经济合作局、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建设与交通运输局、河东消防救援大队、公安分局等部门
12345、12350接报
上级部门转办交办
安 办




安全生产领域举报信息处理，填报并审签《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受理登记表》。


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内容处理，调查处理部门单位填报并审签《安全生产领域举报调查处理情况登记表》。


经查举报与事实不符，建议不予奖励
经查举报与事实相符，建议给予奖励


受理部门组织研究，报安委会领导批准，作出给予奖励决定
决定不予奖励

安委会领导

举报奖励资金拨付
财政部门
各部门填报并审签《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资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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